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规〔２０２２〕１６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

计发办法等事项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要

求,平稳推进制度衔接,现就进一步规范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

计发办法等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规范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

(一)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,在本市办理退休的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参保人员,统一按福建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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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称“省办法”)计发基本养老金.

(二)为确保待遇平稳衔接,设置１０年过渡期(２０２２年１月１

日至２０３１年１２月３１日),过渡期内在本市办理退休且符合原本

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(以下称“市办法”)享受条件的参

保人员(以下称“过渡期人员”),其按“省办法”计发基本养老金低

于按“市办法”计算养老保险待遇的,差额部分予以补齐,补差待遇

核定后保持不变.按“市办法”计算养老保险待遇时,采用２０２２年

度的计算公式、计发基数、计发月数和缴费指数计算方法,不再变

动.

二、规范高龄补贴发放

(一)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,对７０周岁及以上退休人员倾斜

增发基本养老金,按福建省统一规定执行.

(二)为确保待遇平稳衔接,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,«厦门市人

民政府关于调整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批复»(厦府

〔２０１５〕１３５号)规定的高龄补贴发放对象范围和发放时间、标准按

照以下规定执行,按此发放的高龄补贴称为“过渡高龄补贴”:

１．对象范围: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退休且按“市办法”享受基

本养老金的人员,以及“过渡期人员”.

２．发放时间、标准:

⑴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达到７０周岁的退休人员,从２０２２年１月起,

其已享受的每月１００元高龄补贴,其中６０元调整为“过渡高龄补

贴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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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２０２２年１月至１１月期间达到７０周岁的退休人员,从到龄

次月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期间,其已享受的每月１００元高龄补贴,调整

为“过渡高龄补贴”;２０２３年１月起,“过渡高龄补贴”按每月６０元

发放,并按福建省统一规定倾斜增发基本养老金.

⑶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及以后达到７０周岁的退休人员,从到龄次月

起,“过渡高龄补贴”按每月６０元发放.

⑷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２年１１月期间达到７５周岁和达到８０

周岁的退休人员,从到龄次月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期间,其已分别享受

的每月增发的５０元高龄补贴,调整为“过渡高龄补贴”;２０２３年１

月起,继续每月分别发放５０元“过渡高龄补贴”.

⑸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及以后达到７５周岁和达到８０周岁的退休人

员,在其已享受的待遇基础上,从到龄次月起,每月分别增发５０元

“过渡高龄补贴”.

三、其他事项

(一)“过渡期人员”补差待遇和“过渡高龄补贴”,不属于基本

养老金组成部分,所需资金由财政承担,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发

放.对于２０２２年内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、补差待遇和已退休人

员２０２２年的“过渡高龄补贴”,由社保经办机构按本通知规定予以

重新计发.

(二)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一次性缴费纳入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且在２０３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退休的被征地人员,可按本通

知规定享受“过渡高龄补贴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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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通知规定的“过渡期人员”补差待遇和“过渡高龄补贴”

的暂停、终止和不予支付,参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执

行.

(四)本通知实施后,在本市办理退休且纳入企业退休人员社

会化管理服务的人员,均可享受相关节日慰问金.

本通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,

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执行,有效期至２０３１年１２月３１日.本通

知规定内容与此前本市相关政策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.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９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　有关单位:各用人单位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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